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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11 月份表揚廉能】 
 廉潔正直人員表揚名單： 

新生郵局       徐清霞 

豐榮郵局       張嘉芸 

114 年 11 月廉潔同仁芳名錄 

服務單位 員工姓名 

大同路郵局 
林昕葳 邱翊瑄 蔡承翰 

蘇琨堯 徐清霞 王怡英 

蘭 嶼 郵 局 許靜怡 劉又菁 

新 生 郵 局 
柯盈秀 賴建州 徐清霞 

黃榮浩 

綠 島 郵 局 周祺芳 

中山路郵局 江莉莉 詹富鈞 

博愛路郵局 謝政宏 蕭宥沂 沙俊凱 

卑 南 郵 局 張明新 吳辰莉 

都 蘭 郵 局 鄭忠義 

延 平 郵 局 鄭福都 

知 本 郵 局 
洪淑芬 陳冠妤 江莉莉 

沙俊凱 

鹿 野 郵 局 李怡苹 

豐 田 郵 局 林佩樺 

初 鹿 郵 局 馮敬修 

太 麻 里 郵 局 黃巧緣 劉冠廷 詹富鈞 

金 崙 郵 局 李欣偐 

馬 蘭 郵 局 蕭瑞青 張媛婷 林韋志 

豐 榮 郵 局 張嘉芸 簡淑招 張明新 

關 山 郵 局 
蘇湘惠 李俐昀 劉信宏 

劉東曜 李  仁 

海 端 郵 局 廖美麗 

池 上 郵 局 張富琴 高榮虎 

成 功 郵 局 賴怡婷 陳允彤 辜建捷 

長 濱 郵 局 李欣純 陳允彤 

泰 源 郵 局 林安甄 

大 武 郵 局 宋彥霖 

東方大鎮郵局 蔡佩娟 李明鴻 

請各局經理於每月 5 日前回傳上月結算

後之「誠信廉潔詳情表」，以利統計。 

 

 

臺東郵局政風專刊 
114 年 12 月號 
發行 酆經理湘宜 
編印 本局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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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業務專區】 
香港大火災情慘重 高樓逃生須知 

    正在進行大廈維修工程的香港新

界大埔宏福苑昨天發生大火，已造成至

少 55 死，另有 200 多人失聯；警方拘

捕宏福苑維修工程的工程公司董事及

顧問等 3人。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

受訪表示，有理由相信，涉事的竹棚網

無阻燃性質，致火勢迅速蔓延。 

    關於建築物外牆裝修進而引發火

災事故。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透過文

字回應，針對建築工程及外牆修繕所使

用施工鷹架，是依「台北市建築物施工

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管

理，要求鷹架（國內新建工程多採鋼管

施工架）及防護網等設施具備完善防護

措施，以避免物料飛散或墜落，確保公

共安全。 

    建管處表示，工地外牆鷹架防護

網，應使用鍍鋅鐵絲網或尼龍塑膠網，

雖未要求防護網使用阻燃材質，但稽查

時都會特別查察防護網有無損壞等狀

況，以確保公共安全。 

    面對高樓火災如何逃生，消防署呼

籲，民眾應謹記 5項應變逃生要訣。分

別為「不可為了收拾財物而延誤逃生避

難時間，應以保命求生為首要目標」；

以及「不可搭乘電梯逃生」，因火場會

發生斷電情形，使用電梯逃生容易受困

在電梯內。 

    還有「不可躲在浴室」，由於火場危

害主要為濃煙，浴室門及天花板大多為

塑膠材質、不耐高溫，且浴室門下方的

通風百葉也無法有效阻絕濃煙危害；「不

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而延誤逃生避

難」，濕毛巾擋不住濃煙中的一氧化碳和

有毒氣體，不可浪費寶貴的逃生避難時

間尋找，應爭取避難逃生時間，運用能

掩住口鼻之物（例如口罩、領帶…等）。 

    最後，「火場逃生避難流程原則」，

應記得向下逃、門要關，火災發生時，

原則上往 1 樓向外逃生，火場逃生避難

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 

    消防署提醒，若逃生不行、則改避

難，往 1 樓向外逃生時，若主要逃生路

徑外已有濃煙無法避難時，請尋找第 2

逃生路徑往 1 樓往外逃生；但若第 2 逃

生路徑也受阻礙，則改往未起火相對安

全空間關門避難，並用衣物或毛巾將門

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並撥打 119 求

援，記得詳細告知 119 待救人員所在位

置，等待消防人員救援。 

    消防署呼籲，火場無情，民眾唯有

學習火災預防及應變知識，平時謹記逃

生避難原則，才能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資料節錄：中央社新聞 11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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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與個資維護】 
韓最大電商爆數千萬筆個資外洩 

    南 韓 最 大 電 商 平 台 「 酷 澎 」

（Coupang）爆發史上罕見的大規模個

資外洩事件，至少 3,370 萬筆用戶資料

遭曝光，比原先通報的 4,500 筆暴增

7,500 倍，幾乎等同全體酷澎用戶。不

僅姓名、電話、電子郵件、住址，甚至

部分用戶在地址欄填寫供配送員使用

的玄關大門密碼也一併流出。研判事件

疑似由已離職的中國籍前員工所為。 

根據《韓聯社》酷澎 11月 29 日證

實，本次高達 3,370 萬筆個資外洩，遠

高於 11 月 18 日首次對外公布的約

4,500 筆。由於酷澎始終未曾對外公布

官方會員總數，但其活躍用戶在今年第

3季已達2,470萬人、付費會員約1,400

萬人，因此個資外洩規模甚至大於已知

總用戶量，等同於幾乎全體用戶都遭

殃。相當於南韓每 4 名成年人，就有 3

人個資遭到外洩。 

外洩資訊包含用戶的姓名、電郵地

址、收件者姓名與電話、配送地址、部

分訂單資料等。儘管酷澎強調，信用卡

資料、付款資訊與登入密碼未受影響，

但大量南韓用戶仍陷入恐慌，因為不少

人習慣在配送地址欄填上公寓大門玄

關密碼，讓配送員方便進入大樓置放包

裹，導致「住家大門密碼也可能曝光」

的疑慮急速蔓延。 

調查顯示，事件並非外部駭侵，而

是「內部人員非法取得資料」惹禍。報

導揭露，嫌疑人為曾任職酷澎的中國籍

前員工，且已在案發後離境。目前首爾

警察廳已著手調查，並於 25 日接獲酷澎

提出的告訴狀。不過，因嫌疑人已離職、

且不在南韓境內，恐增加調查難度。 

酷澎提交給相關單位資料顯示，非

法存取行為疑似從今年6月24日就開始

持續。南韓政府已成立聯合調查小組，

將釐清事故根本原因，並制訂相關對

策。個人資訊保護委員會也已受理通報。 

 (資料節錄：東森新聞雲 114/11/30)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

足 以 摧 毀 政 府 的 形 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多元檢舉管道】 

檢舉專線：0800-286-586 

檢舉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 

           號信箱 
檢舉傳真：02-2381-1234 

檢舉網頁：法務部廉政署首頁/檢舉 

         和申請專區/我要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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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反貪腐專區】 
士官買便當以少報多 貪汙罪起訴 

    空軍司令部前李姓兵器維護士負

責採購部隊伙食，他為訓練後的 61 位

官兵訂購雞腿便當與綠茶，65元的便當

填寫 100 元，飲料店有買 5送 1優惠可

折扣 300 元也故意不提，總金額實際僅

5,495 元，他卻填寫 7,930 元，欲詐領

2,435 元，遭部隊發現，台南地檢署依

貪汙罪嫌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出，李姓男子自 2014 年 1

月起擔任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防空暨飛

彈第795旅的兵器維護士(去年12月退

伍)，負責防空武器維護保養、水電修

繕及小額採購等業務；去年 4 月至 6

月，李輪值單位伙委，當時單位 6月 20

日自屏東加祿堂基地訓練後返回駐地。 

    李為 61 位官兵訂購便當、飲料時，

將 65 元雞腿便當，30 元飲料(有買 5

送 1 優惠)，在店家提供空白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上欄位內填寫「(品名)雞腿便

當、 (數量 )61、 (單價 )100、 (總

價)6,100」，店家實收 3,965 元，李卻

向部隊報價 6,100 元。 

    飲料因有買 5 送 1 優惠，訂購 61

杯原本價格為 1,830 元，但有 10 杯飲

料是贈送，因此店家實收 1,530 元；李

卻在「原始憑證黏存單」公文書、「支

出證明單」公文書等黏貼不實單據，登

載購買綠茶 61杯、實付金額 1,830 元，

便當 61 個，實付 6,100 元等不實內容。 

    李隨後製作「實際請購明細表」、

「電話訪價單」等公文書後與簽呈，敘

明「本連因基訓任務不開伙...訂購中餐

雞腿便當...訂購綠茶等共計 2 項 122

件」等字樣，將相關單據逐級陳核請領

款項，欲詐領 2,435 元，遭財務士、輔

導長審核時察覺有異，未予核准退件。 

    李姓兵器維護士擔心東窗事發，主

動向憲兵指揮部台南憲兵隊自首，承認

犯行，憲兵隊將他依貪汙罪函送法辦；

檢察官認定，李一行為同時觸犯貪汙治

罪條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未遂罪及偽造文書罪，應從一重依貪汙

罪嫌提起公訴。 

    檢方指出，李所圖得財物在 5 萬元

以下，且無實際犯罪所得，並於犯罪未

經發覺前，向有偵查權機關自首而接受

裁判，請法院減輕或免除其刑；另李雖

著手詐取財物卻未遂，請依刑法第 25條

第 2 項規定，遞減其刑，李犯後態度良

好，深表悔意，信歷此偵審而有所警惕。 

 (資料節錄: 聯合新聞網 114/11/17) 

 

 

 

 

 

mailto:ttethics@mail.post.gov.tw


請務必傳閱，並請全體同仁於閱後簽章，歸檔備查，謝謝!               

114 年 12 月號  臺東郵政第七號信箱  TEL：350174  FAX：334977  

e-mail：ttethics@mail.post.gov.tw  對內刊物 員工傳閱        Page 5 of 7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專區】 
揭弊者保護問答-揭弊者身分保密 

【問題 6】 

揭弊者保護法如何保護揭弊者的身分? 

【說明】 

    依「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15 條

規定，受理揭弊機關對揭弊內容，應依

相關法令予以保密，且受理揭弊機關的

相關承辦調查、稽查或執法人員，對於

你的身分應予保密，非經揭弊者本人同

意，不得無故洩漏於被揭弊對象或他

人，倘有洩密將依法追訴其洩密責任。 

    依「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16條

第 1項規定，可以請求受理揭弊的人

員，於揭弊時以代號方式來製作筆錄或

相關文書，並隱匿直接或間接能辨識你

個人的資料，例如揭弊者的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等個人資料，均可以隱匿。另依

同條第 3項規定，揭弊者因揭弊案件而

接受檢警或法院之詢問或訊問時，得要

求蒙面、變聲、變像、以視訊傳送或以

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廉政透明與陽光法案】 

立委財產申報不實遭裁罰 290 萬 

監察院 11 月 4 日公布廉政專刊第

290 期，其中包括今年 4 月至 6 月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罰鍰處分確定名單，立委

顏寬恒申報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的財

產，未據實申報借用他人名義登記的汽

車 2 筆及事業投資 1 筆，應認定為故意

隱匿財產進行不實申報，罰鍰 290 萬元。 

    顏寬恒受訪表示，財產申報已經盡

其所能地詳實申報，包括不動產、存款、

保險或是股票，何必金額高的都申報

了，還刻意去隱匿金額低的申報項目，

不合邏輯也不符常理。 

    監察院指出，顏寬恒應依規定據實

申報財產，但申報 109 年 1月 31 日的財

產，就應申報財產項目，未據實申報本

人借用他人名義登記的汽車 2 筆及事業

投資 1 筆。且顏寬恒所述申報不實理

由，不足採信，應認定為故意隱匿財產

進行不實申報，因此處 290 萬元罰鍰。 

    此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長

周幼偉申報 112 年 9月 16 日的財產，未

據實申報本人存款 1 筆，及配偶存款 1

筆、股票 7筆、基金受益憑證 21筆、其

他有價證券 1 筆與保險 1 筆。且周幼偉

所述申報不實的理由，不足採信，應認

定為故意申報不實，裁罰 28 萬元罰鍰。 

(資料節錄：中央社新聞 11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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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詐騙宣導專區】 

普發 1萬詐騙 3 帳戶錢全被領光 

    據內政部警政署「打詐儀錶板」統

計，光是 11 月，國人被詐騙的金額就

高達 59.9 億元。隨著詐騙話術推陳出

新，不少人成了待宰肥羊，就有一位民

眾，日前接獲自稱郵局主任來電，表明

有人冒用他的身分，代領普發一萬，並

聲稱要幫他報警。沒想到，最後他竟一

步步落入陷阱，還將 3個銀行帳戶給了

對方，最後錢全被領光，追悔莫及。 

    「轉接把戲不要信，財不露白才安

心！」近日，內政部警政署「打詐儀錶

板」分享了一起案例，有民眾在 8月接

到 1通自稱是「台中英才郵局的主任李

冠億」的電話，對方一開口就直言，「你

是不是有委任一個叫『江羽華』的人來

代領普發現金一萬元？」。他聞言只覺

得莫名其妙，隨即回答「沒有啊！」沒

想到電話那頭語氣頓時變得嚴肅，強調

他的身分被冒用，可能涉及犯罪，並表

示會協助報警。 

    民眾坦言，自己向來是奉公守法的

好公民，因此得知可能牽涉不法，立刻

嚇壞，不斷喊冤欲自證清白。「李冠億」

則要他加入一個名為「台中小陳」、自

稱是警察的 LINE 帳號，對方也證實涉

案，希望他能配合製作筆錄。 

    沒想到「台中小陳」又要他加入另

個 LINE 帳號，這次則是自稱「林宏松」

的檢察官，要他提供名下的 3 個帳戶，

說要「查看」。在緊張之餘，他便草草將

所有資訊上報。接著「林宏松」再讓他

把其中 1 個帳戶的錢轉到另外兩個帳戶

裡，在慌亂之際，他失去判斷只得照做。

1個禮拜後，他照著「林宏松」的命令，

把 3 個帳戶的金融卡當面交給 1 名陌生

男子，後來沒多久，他發現帳戶裡的錢

全被領光，這才意識到一切都是詐騙。 

    警政署也呼籲，最新詐騙手法就是

「假冒郵局人員」謊稱民眾 1 萬元被盜

領或有人代領，好心幫忙報案，隨後便

接到冒稱警察、檢察官等政府官員謊稱

被害人涉及詐欺、洗錢等刑案，就是利

用民眾害怕想尋求協助的心理，稱可以

幫忙處理普發一萬元案件，後將存款領

出即失聯，讓民眾孤立無援。 

    警政署再分享 5個「防詐小撇步」： 

1.普發現金相關問題，請撥打1988諮詢。 

2.收到未顯號來電或可疑電話，請掛斷

後，再向 165 查證。 

3.政府機關不會以電話告知身分遭冒

用，需要配合辦案。 

4.不同公務機關無法轉接，切勿輕信，

重要事務通知會以書面為之。 

5.不要將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

訊，提供予陌生人。 

 (資料節錄：TVBS 新聞網 1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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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住保會聯手平台推裝修住保履約     

    坊間不時傳出裝修業者「收了錢就

擺爛」情事，住宅消保會於 114 年 11

月 28 日聯合「id SHOW」、「狸樂聚」、

「絕對完工」、「夯裝修」等四大平台，

宣布提供住保履約，確保工程款存入信

託代管，依工程進度分期施工及驗收，

讓民眾安心裝修。 

    住保會表示，交屋潮來臨，裝修類

的廣告，在臉書平台、IG 等社群上近來

明顯增多，只要在臉書查詢或留言「裝

修」關鍵字，相關廣告就會接踵而來，

這些廣告都有可能讓人陷入被騙的風

險中。 

    另外，臉書社團接案平台、私密社

團，由消費者提出需求，廠商直接聯

絡，也容易衍生爭議。住保會指出，今

年 1 月到 10 月，住保會就接獲相當多

申訴案件，被騙金額從最低 3萬元最高

400 多萬元。其中「品榆空間設計企業

社」涉嫌詐騙一案，全台已有超過 20

戶受害，總金額粗估突破 600 萬元，受

害者則從北北基桃到嘉義都有。 

    住保會表示，現在民眾大多利用網

路搜尋，透過網路找廠商，裝修的資訊

相對弱勢，根本無法分辨真假，也因此

「收了錢就擺爛」的裝修糾紛詐財案件

一再發生。為保護消費者，住保會要求

平台業者，須辦理裝修履約保證與信託

機制，專款專用信託帳戶。付款採分階

段進行，屋主於各工程階段開始前，將

該階段款項匯入信託帳戶。 

    平台「絕對完工」表示，過去裝修

平台只做媒合，萬一出事，平台也只當

旁觀者，此次把「履約保證」百分百綁

進平台商業模式，從報價核驗、住保履

約、三方認證和糾紛處理，逐一把關，

民眾可獲更大保障。 

(資料節錄:經濟日報 114/11/29) 

  

 

 

 

【反賄選反介選專區】 
    轉中央選舉委員會114年 11月 5日 

中選務字第 11431507591 號函通知，115

年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

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長、鄉(鎮、市)民代表、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里)長等

9 種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業經中央選舉

委員會第 622 次委員會議決議，定於 11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同日舉行投票。

請郵政同仁慎防提前賄選之買票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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